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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长泰县

纳川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泰纳川”）于近日收到漳州市长泰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漳泰建工罚(2024001 号），

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内容 

被处罚单位:长泰县纳川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350625MA2YMR2N6B  法定代表人:林惠霞 

被处罚人:王维  身份证号:14010519840825**** 

经查明:你(单位)建设的长泰县主要乡镇场区污水管网等设施建设工程(三

期)在未经许可情况下擅自施工建设，你（单位）的行为违反了《建设工程质量

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的规定。以上违法事实有:《土方工程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

录》、《工程产值确认审批表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、《行政执法询问

笔录》、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等证据证明。 

2024 年 10 月 30 日，本局依法向你(单位)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(漳泰建

工告﹝2024﹞001 号)，告知你(单位)拟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

据，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以及听证的权利。你(单位)在规定期限内未

提出自愿放弃陈述申辩、以及听证的权利申辩、以及听证的权利 

本局认为:你(单位)之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

条例》第五十七条和第七十三条规定，结合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

处罚裁量权基准(2023 年版)》G301.57 之规定，该工程已处于施工后期且属于

大型工程，本机关现对你(单位)作出以下处理决定:处以工程合同价款 2%，即

人民币 197 万元的罚款;给予直接责任人王维如下处罚:处单位罚款数额 10%，

即人民币 19.7万元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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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(单位)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:福建省政府非税

收入待解缴科目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之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 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漳州市长泰

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;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漳州市

龙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期间，本行政处罚决定不

停止执行。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 

二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，长泰纳川仍保有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权利，同

时，公司将引以为戒，持续督导子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避免此类事件

再次发生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处罚未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(2024 年修订)》第

10.5.1 条、10.5.2 条、10.5.3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。本次处罚

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持续关注公司上述事项的进展并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

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 事     会 

二○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
